
   

 

2 0 15 年 3 月 1 6 日會議  

資料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研究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員會研究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員會研究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員會研究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員會  

與校舍有關的事宜與校舍有關的事宜與校舍有關的事宜與校舍有關的事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就校舍有關事宜的現況，以及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委員會 )的初步看法。  

現現現現況況況況  

2 .  本港所有幼稚園均為私營，在不同類型的校舍運作，租金差距甚
大。一些幼稚園位於公共屋邨由政府分配的校舍，其他則位於私人處
所，例如商業大廈、教堂或由辦學團體擁有的私人土地。  

3 .  目前，在進行任何公共屋邨或大型住宅發展項目前，規劃署會諮
詢教育局的意見，並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1，預留用地供教
育服務之用。之後，規劃署會就把所需的教育服務納入擬發展項目，
與房屋署或私人發展商跟進。公共屋邨中可供使用的幼稚園校舍，會
按既定機制分配。獲校舍分配委員會分配校舍的幼稚園，須按照租約
協議繳交租金。至於私人發展項目，發展商會自行把幼稚園校舍租予
辦學團體。  

4 .  為紓減非牟利幼稚園在租金方面的開支，教育局自 19 82 年起實
施租金發還計劃。所有幼稚園的發還租金申請，教育局均會根據一套
訂明的準則進行評審。批准與否，須視乎有關地區對幼稚園學額是否
                                                 

1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幼兒班與幼稚園設施的標準為：每 1 000 名 3 至 6歲以下幼童，應設 730 個半日制學額和 250 個全日制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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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確 切需 求及 每項 申 請 的 情況 而定 。 扼要 而言 ，有 關 的考 慮因 素如
下：  

 ( a )  合資格的幼稚園必須符合一套資格準則，包括屬非牟利幼稚
園、有關地區對幼稚園學額有確切需求、所收取的學費水平
不高於教育局所訂定的學費分界點，以及平均租金成本不高
於教育局所訂定的租金額分界點。  

 ( b )  根據監察制度，每兩年一次評審幼稚園是否合資格繼續獲發
還租金。  

 ( c )  獲發還的金額，取決於差餉物業估價署評定的租值及校舍的
使用率。校舍使用率達 5 0 %或以上的幼稚園，可獲發還全數
租金，校舍使用率低於 5 0%

2 的幼稚園，只可獲發還 50 %的
租金。  

5 .  至於校舍及設施，《學前機構辦學手冊》 (《辦學手冊》 )對校舍
的設計 (例如選址、高度限制及空間 )、傢具和設備、安全措施、健康
和衞生等，均有規定。《辦學手冊》在 2 006 年完成。我們會按需要
和參照相關部門的建議，根據有關法例或規條的修改而作出相應的修
訂。  

6 .  為提升幼稚園教育的質素，並同時將幼稚園教育維持在家長可負
擔的水平，教育局在 20 13 / 1 4 學年向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幼稚園
提供一筆過的額外津貼，以供改善幼稚園校舍及教學設施。長全日制
幼稚園亦可通過社會福利署向獎券基金申請資助，用以支付翻新、購
置家具及設備等非經常開支。  

委員會的討論及意見委員會的討論及意見委員會的討論及意見委員會的討論及意見  

7 .  委員會已討論各項與幼稚園租金和校舍有關的事宜，並已委託顧
問就有關租金及校舍的事宜分別進行兩項研究。顧問將於 2 015 年 3

                                                 

2
  經由學校分配委員會分配校舍的新幼稚園，在首三年租約期內，不論其租金成本或校舍使用率為何，均合資格獲發還全數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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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向委員會提交報告並作出建議。委員會根據現有的相關資料得
出的初步看法，載於下文。  

 

租金資助  

8 .  委員會備悉，幼稚園租金差距甚大，並承認對於推行免費幼稚園
教育來說，幼稚園之間的巨大租金開支差距是須予處理的關鍵事項。
(例如在 2 01 3 / 14 學年，其中一所幼稚園獲發還的每月租金為 3 , 10 0 元
而另一所在相同地區內的幼稚園獲發還的每月租金則達 14 1 , 50 0 元。 )  

9 .  基於任何租金資助計劃必須在財政上可以持續及公帑須予善用的
指導原則，委員會認為，為每所合資格幼稚園提供的資助，必須設定
上限。部分幼稚園租用商業單位作校舍營運而政府租金資助 (若有 )少
於它們支付的市場租金，由此產生的額外學費須可能由家長支付。此
外，委員會認為，政府須盡力紓減幼稚園在租金方面的財政負擔。現
行須證明有關地區對幼稚園學額有確切需求的規定，應予放寬，以便
更多幼稚園可受惠於租金資助。  

1 0 .  至於資助額方面，有意見認為，幼稚園的實際租金資助額，應繼
續按照以收生人數及課室容額計算的校舍使用率釐定。為確保審慎使
用公帑，或可考慮根據校舍使用率，增設更多租金資助層級。  

提供校舍及 設 施  

1 1 .  委員會明白香港缺乏土地，但希望政府考慮改善幼稚園的校舍及
設施，以提供更適合兒童學習及發展的環境。長遠而言，政府應考慮
採取措施，增加幼稚園校舍的供應。委員會初步認為，應研究某些措
施以增加在公共屋邨中由政府擁有的幼稚園校舍，包括在有新需求的
新市鎮預留足夠土地作幼稚園校舍用途，或提供土地以供重置現位於
舊區校舍尚待改善的幼稚園。政府亦可探討在私人屋邨作類似安排的
可行性。有意見亦認為，應探討現有小學或新建小學與幼稚園共用校
舍的可能性。為支援沒有適當或足夠設施的幼稚園，有意見認為政府
或可探討設立供幼稚園使用的區域資源中心的可行性，以為兒童提供
安全的學習環境及各種活動為本的學習活動。此外，委員會又建議，
在公共屋邨和私人大型屋苑發展項目提供用地作幼稚園用途時，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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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幼稚園學額的規劃標準，以增加此等學額的供應，配合日益殷
切的需求。  

1 2 .  幼稚園校舍及學校設施，差異甚大。委員會備悉，改善校舍及學
校設施，對兒童有效學習及發展，實為重要。作為長遠目標，政府或
可 探 討 增 加 每 名兒 童 的 室 內 空 間 ， 以 提 供 更 多 空間 讓 兒童 運 動 及學
習。為配合幼稚園所提供的多元化服務，有意見認為，幼稚園校舍的
設計應該有彈性，以配合不同的運作需要及方便學生進行學習活動。
委 員 會 亦 認 為 ，把 一 些 對 幼稚 園運 作 或學 生學 習 必 不 可 少 的 核 心 設
施，納入幼稚園日後的設計之內，是可取的構思。雖然提供理想的幼
稚園校舍及設施是長遠目標，政府亦可研究推行中期改善措施的可行
性。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 3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教育局  

2 0 15 年 3 月  




